
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四次专门会议决议 

 

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

事第四次专门会议于 2024年 12月 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，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4

年 12 月 6 日通过书面方式送达各位独立董事，经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，免除

通知时限要求，会议通知中包括会议的相关材料，同时列明了会议召开的时间、

地点、内容及方式。本次会议应参加独立董事 3名，实际参加独立董事 3名，王

少飞先生主持本次会议，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方式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

法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会议召开的方式、程序及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。 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 

经全体与会独立董事审议：公司预计 2025 年度与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系

公司生产经营中正常业务行为，双方交易遵循了客观、公平、公允的原则，交易

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。公司审议

该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，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，符合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

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等相关规定。综上，我们同意本次 2025 年度日常关

联交易预计的事项。 

表决结果：3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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